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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文件
 

 

浙人社办发〔2018〕9 号 
 
 
 
 
 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

印发 2018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
工作计划的通知 

 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、中央部属在

浙有关单位： 

根据人社部办公厅《关于 2018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

计划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17〕157 号），结合我省

实际，经商有关部门，我厅制定了《2018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

格考试工作计划》（见附件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计划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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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安全顺利进行。 

二、2018 年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（初、中级）将全面实

行机考，请告知考生做好相应考试准备。 

三、国务院已取消招标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，2018 年度

招标师考试为一次性收尾考试，截至 2017 年合格科目仍在有效

期内的考生可报名参加考试。本次考试结束后，通过全部应试科

目的人员，按照《招标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》（人社部发

〔2013〕19 号）颁发原招标师职业资格证书。证书可作为具有

相应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凭证。 

四、根据我厅《关于加快推进专业技术人员资格信息化工作

的意见》（浙人社发〔2017〕117 号），对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

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制发我省出具的电子合格证明，并采取“网上

申领，快递送达”的方式同步发放国家印制的纸质资格证书。对

省考成绩合格人员制发电子证书，不再发放纸质证书。考试合格

人员可登陆浙江政务服务网“高级职称评审与专技考试”栏目下

载打印电子证书（证明）以及申请国考纸质证书快递送达。 

五、对 2017 年及以后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并合格的

人员，不再发放《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记表》，相关考试合格信

息可登陆浙江政务服务网查询。 

六、对事业单位人员参加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，考试合格

的，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，在核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，按照规定

择优聘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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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统一大纲、统一命题、统一组织，

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应通过考试取得相应资格证书。广大考

生应按规定通过正规渠道报名、参加考试，切勿轻信虚假宣传。 

 

附件：2018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

 

 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

2018 年 1 月 29 日 

 



 

 — 4 — 

附件 

 

2018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
 

序号 考 试 名 称 考 试 日 期 

1 咨询工程师（投资） 4 月 14、15 日 

2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、房地产经纪人 4 月 21、22 日 

3 注册建筑师（一级） 5 月 5、6、12、13 日 

4 注册建筑师（二级） 5 月 5、6 日 

5 护士执业资格 5 月 5—7 日 

6 会计（初级） 5 月 12—20 日 

7 监理工程师 

5 月 19、20 日 8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

9 翻译专业资格（一、二、三级） 

10 卫生（初级、中级） 5 月 26、27 日、 
6 月 2、3 日 

11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 5 月 26、27 日 

12 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（初级、中级） 
6 月 2、3 日 

13 建造师（二级） 

14 助理社会工作师、社会工作师 
6 月 9、10 日 

15 机动车检测维修士、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

16 注册计量师（一、二级） 
6 月 23、24 日 

17 土地登记代理人 

18 *省档案（初级、中级） 7 月 14、15 日 

19 *省药学（初级、中级） 7 月 21、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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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 试 名 称 考 试 日 期 

20 *省高级经济师 7 月 28 日 

21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 

9 月 8、9 日 
22 注册设备监理师 

23 注册测绘师 

24 会计（中级、高级） 

25 建造师（一级） 
9 月 15、16 日 

26 资产评估师 

27 出版（初级、中级） 10 月 13 日 

28 房地产估价师 

10 月 13、14 日 
29 公路水运工程助理试验检测师、试验检测师 

30 拍卖师（纸笔作答） 

31 执业药师（药学、中药学） 

32 通信（初级、中级） 10 月 20 日 

33 注册城乡规划师 

10 月 20、21 日 

34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、房地产经纪人 

35 

勘 
察 
设 
计 
行 
业 

注册土木 
工程师 

岩土 

港口与航道 

水利 
水电 
工程 

水利水电工程规划

水工结构 

水利水电工程地质

水利水电工程移民

水利水电工程 
水土保持 

注册电气  
工程师 

发输变电 

供配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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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考 试 名 称 考 试 日 期 

35 

勘 
察 
设 
计 
行 
业 

注册公用 
设备工程师 

暖通空调 

10 月 20、21 日 

给水排水 

动力 

注册化工工程师 

注册环保工程师 

注册结构 
工程师 

一级 

二级 10 月 21 日 

36 审计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 
10 月 21 日 

37 统计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 

38 省档案（高级） 

10 月 27 日 39 省工业设计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 

40 省群文、图书资料、艺术（高级） 

41 造价工程师（中级） 

10 月 27、28 日 
42 注册验船师（船舶和海上设施、渔业船舶） 

43 注册安全工程师（中级） 

44 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（初级、中级） 

45 *经济（初、中级） 
11 月 3、4 日 

46 翻译专业资格（一、二、三级） 

47 注册消防工程师（一级） 

11 月 10、11 日 48 计算机与软件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） 

49 税务师 

50 拍卖师（实际操作） 
11 月 17、18 日 

51 招标师（收尾考试） 

52 省医疗器械（初级、中级） 11 月 24 日 

53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各地自行确定 

注：标“*”为机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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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2018 年 1 月 31 日印发   


